
——凌源法轮功学员致参与周亚芳冤案的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 

 

 

 

 

 

 

 

 

 

 

 

 

 

 

 

 

 

 

 

 

 

 

 

 

 

 

 

 

 

 

 

 

 

 

 

 

 

 

 

 

 

 

 

 

 

 

 

 

 

 

 

珍惜诉江潮中的生路 不要再枉判法轮功学员

宣传品，你怎么知道是她

发的？我的当事人是法轮

功学员，每天都要看书学

习，必然会有法轮功的书

和光盘，这符合宪法三十

六条信仰自由的权利。至

于说群发彩信，既然叫群

发，就是同一时间发的，

可是到目前你们掌握的只

是发给了四个人，而且还

不是同一时间的，企图以

群发定罪是捏造事实。拨

打语音电话，经过检测这

部手机只打了十一个电

话，公安所说打了多少多

少也是捏造事实，不能成

立。法律定罪必须有一个

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你们

漏洞百出，上下没有必然

联系，你们凭空捏造事实，

这样裁定，冤判好人，是

会有报应的。 

整个审判大厅寂静无

声，都在听律师的有理有

据辩护。律师说，宪法明

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的自

【明慧网】辽宁省凌

源市三道河子乡法轮功学

员周亚芳被枉判六年重

刑，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

非常震惊。为什么在全国

诉江大潮方兴未艾之时，

凌源公检法人员还要“顶

风作案”，把无辜、无罪、

无错的法轮功学员送进监

狱？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

四日，周亚芳被北炉派出

所、凌源市国保大队绑架，

同时，三道河子派出所配

合北炉派出所，对周亚芳

非法抄家，抢走私人财物。

周亚芳被非法拘禁在朝阳

西大营子看守所七个月之

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

日，凌源市检察院非法提

起公诉，凌源市法院对周

亚芳非法庭审。 

据消息，凌源市国保

大队拼凑黑材料，以四条

罪名把周亚芳的案子移交

检察院。主审法官赵恩君

当庭宣布了周亚芳的四条

所谓“罪状”：1、散发法

轮功材料被当地派出所抓

获：2、家中有法轮功的书、

光盘等宣传品：3、群发彩

信宣传法轮功：4、拨打语

音电话宣传法轮功。明白

人都知道这四条所谓“罪

状”都是公民受《宪法》

保护的权利，以这定罪已

经构成执法犯法。 

律师根据中国法律做

了无罪辩护。律师说，你

们控告我的当事人散发法

轮功材料，有证据吗？都

给了谁？派出所人员在我

的当事人身上并没有搜到

害，形势在不知不觉的发

生着变化。直到今天，石

破天惊，全国乃至世界各

地的诉江状如潮 水一般，

源源不断的涌向北京。十

万多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

的站出来，控告元凶江泽

民，目的是什么？是为了

救度仍然被江泽民谎言蛊

惑的众生，其中也包括你

们这 些公检法人员，其

实，身处迫害第一线的基

层执行者，才是 大的受

害者。 

江泽民用谎言煽动、

欺骗你们，用利益和权位

诱惑你们，在他的命令、

指使下，你们对法轮功学

员非法抓捕、劳教、判刑、

酷刑虐待，使众多法轮功

学员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

亡。你们为自己造下了迫

害佛法的罪业。而这罪业，

却是要自己和家人子女去

偿还的。难道这还不冤枉

吗？ 

你们今天在枉判周亚

芳女士的各种法律文书中

签上自己的名字，指使你

们 这 么 做 的 所 谓 “ 上

级”，是不会替你们承担

法律责任的。中央“六一

零办公室”主任这个职

位，已经没人干了，“六

一零办公室”迟早要解

体。 

江泽民本人也面临大

清算，他自身难保，还能保

得住谁呢？习近平为何与

江家帮权斗激烈？就是因

为他不想背负江家帮迫害

法轮功的血债。形势变化到

这个程度了， （转下页）

由。“法无明文不为罪”这

是法律原则。因此，炼法轮

功无罪，宣传法轮功无罪，

我的当事人应该当庭释放。 

台上的主审法官多次

打断律师的辩护，律师义正

词严的说，是你们在破坏法

律实施吗？法官被问得哑

口无言。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法

庭辩论，审判员们理屈词

穷，只得草草收场。一场非

法庭审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 近传来消息，

凌源市法院竟然枉判周亚

芳六年重刑。 

从五月到七月二十三

日止，全国已有逾十万人递

交诉状，控告江泽民对法轮

功的迫害罪行，这个数字还

在不断的增加着，将来审判

江泽民之时，你们该如何面

对今天所作出的枉法裁

判？ 

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

害延续了十六年，法轮功学

员坚持不懈的讲真相，反迫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
电子邮件，主题任意（标题不能空白），10 分
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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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5 年 7 月 30 日，已有超过 12 万人控告江泽民。
图为台湾五千名学员聚集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的凯达
格兰大道集会，声援诉江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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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5年8月5日，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超过2.10亿人。天灭中共，退党自救！

能珍惜这改过向善的机

会，但佛法同时也是威严

的，跟着江泽民“一条道

儿跑到黑”的人，不珍惜

这 后的生路，前途实在

是堪忧啊！ 

周亚芳女士已经提出

上诉，朝阳市中级法院办

案人员面临着选择，“公

门里头好修行”，善念一

出，天地皆知，如果你们

能够做出正确选择，当庭

释放周亚芳女士，以后 不

再参与迫害法轮大法，法

轮功学员会铭记你们此刻

的善念善行。同时也希望

曾经参与过迫害的人，尽

快将功补过——搜集迫害

证据、揭露迫害黑幕、举

报他人罪 行、在职权范围

内保护法轮功学员，以安

全的方式退出中共党团队

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

好未来。 

害信仰的工具。随着诉江大

潮的风起云涌，法律将要恢

复它维护正义、惩恶扬善的

真正职能。法律不仅仅是制

约老百姓的，也在制约着从 

高层到基层的执法者。执法

犯法的人，也将受到法律的

制裁。如果有一天，你站在

被告席上，你该怎么为自己

辩护呢？ 

法轮功学员并不希望

真的有这么一天。多年以

来，凌源国保大队始终身处

迫害法轮功的前沿，很多凌

源法轮功学员因为遭受过

他们的迫害，所以对国保大

队的警察也比较熟知，但是

我们在控告状中并没有把

他们列为被控告人。因为在

我们法轮功学员眼中，他们

也是可贵的众生，虽然曾经

犯过罪，但是不应该与元凶

江泽民相提并论。佛法慈

悲，希望所有的公检法人员

一条法律的实施，法轮功

学员根本就不应该站在被

告席上。相反的，是江泽

民在利用中共邪教的严密

组织，破坏宪法的实施，

这条罪名放到江泽民头上

合适。而你们，也在麻

木的追随江泽民触犯这条

法律。除了上述这条罪名

外，你们追随江泽民还犯

下了绑架罪，非法拘禁罪，

徇私枉法罪，诬陷罪，枉

法裁判罪、非法剥夺公民

信仰自由罪、滥用职权罪。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你

们 追 随 江 泽 民 犯 下 了

“群体灭绝罪”、“危害

人类罪”，有一些暴力殴

打过法轮功学员的基层执

行者，还犯下了“酷刑

罪”。 

十六年来，在江泽民

的邪恶政策下，中国法律

被滥用、歪曲、被当作迫

（接上页）再糊涂的人也

该看明白了，现在对你们

来说， 要紧的是明哲保

身，想办法给自己留一条

后路。牵驴的人都要完蛋

了，你们还在帮他拔橛子，

何苦呢？ 

枉判法轮功学员所谓

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这个罪名，根本

站不住脚，早就被全国数

百名正义律师辨析得一清

二楚——法轮功以“真、

善、忍”为修炼原则，义

务教功、分文不收、教人

向善、祛病健身；活动完

全对群众公开，没有花名

册、没有教规、庙堂，想

学就学、想走就走，何邪

之有？法轮功学员讲真

相，也是宪法保护的言论

自由和信仰自由。从主观

到客观，都没有任何社会

危害性，都没有破坏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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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从 2015 年 5 月底到 7

月 30 日，已有超过 12 万名海内外法

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

民，诉江大潮气势弘大。我们来看看

大陆民众怎么说。 

“这个大坏蛋，早该被起诉了” 
故事一：街边，坐着一群聊天的

人。法轮功学员走过去，从挎包里拿

出真相小册子，一本本发给他们。一

个民工将刚到手的小册子举到空中，

大声喊道：“嘿！快看，江泽民这个大

坏蛋，早该被起诉了！” 

他这一喊，四周的人都围过来，

一人一本，拿了小册子兴奋的看，有

的还大声念出声来。 

听完控告状 所有人都鼓掌 
故事二：吉林某市一法轮功学员

到邮局去投递控江状。邮局的工作人

员说：你给我们把控告状念一遍，我

们听听。这位学员坦然地大声念起控告

状，邮局的人都认真地听着，念完后，

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拍手叫好。 

 “什么时候枪毙他，我去钩扳机”
故事三：山东招远法轮功学员在

征签过程中，遇到一个卖烟花的小伙

子。小伙子一看是征集支持“起诉江

泽民”的签名，就说：“江泽民早该

被抓起来了，祸国殃民。什么时候枪

毙他，让我去钩扳机。” 

一个东北人说：“江泽民是个

卖国贼，江东六十四屯、海参崴都

是中国的土地，被江泽民送给俄

国，这种事许多人都知道！” 

一位中年男子签名按手印以

后，说：“江泽民早该死了，一定

要在人间审判他以后再死。” 

还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把征

签的法轮功学员带到他弟弟家，对

他弟弟说：“你快签名按手印。”当

他弟弟问明情况后，也马上签名按

手印，并说：江早该被抓起来了。

老干部还退出了中共邪党。 

“到时全国该放鞭炮了” 
故事四：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

他的哥哥，他已经将控告江泽民的

控告书邮寄到 高检察院。他哥哥

说：“好呀，赶快把这个家伙审判

了吧，再不审，这老家伙该死了。”

他哥哥还说：“你们人多，又齐心，

一定行！到时全国该放鞭炮了。”◇


